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 
 

 

华师教〔2017〕13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 

休学与复学管理办法（2017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2017年修订）》（华

师教〔2017〕12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过多方调研，学校修订了《华

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休学与复学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华 东 师 范 大 学 

2017 年 6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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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休学与复学管理办法 

（2017 年修订） 
 

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（华

师教〔2017〕128 号）的第三十七至三十九条，对全日制本科生

办理休学与复学作如下规定： 

第一条 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当休学： 

（一）因身心状况须停课治疗、休养占一学期三分之一以上

者； 

（二）一学期中累计需要请假的时间超过该学期三分之一者； 

（三）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

者； 

（四）经学校审核认定为创业者； 

（五）其他无法在校学习者。 

第二条  学生休学，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： 

（一）属于第一条所列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五）款情况，需要休

学的，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有关证明，在得到学校同

意后一周内办理休学离校手续。 

1．学生因病无法在校学习申请休学的，须提供二级甲等以上

医院提供的证明。 

2．学生因私出国、出境留学申请休学的，须提供对方学校录

取通知书原件、翻译件及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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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其他原因需要休学的，学生提供相关休学事由的证明材料

或情况说明，中国学生还需附父母知情同意的意见。 

（二）通过学校武装部应征入伍的学生，由武装部签报教务

处。通过社会有关部门应征入伍的学生，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

请并提供入伍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，学生所在学部（院系）审核

后签报教务处。外国留学生服兵役按照此款规定办理。 

（三）学校鼓励、支持符合条件的本科生休学参加创业活动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创业休学： 

1．所持项目获得“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资助”或者“获得

风险投资超过 50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”的； 

2．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运营（股份超过 20%，可技术入股）

且深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； 

3．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完成国家或者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（创业实践类），验收结果为“优秀”的； 

4．在国家级、省部级创新创业类活动和竞赛中获得银奖或二

等奖以上的； 

5．能提供与上述条件同等效力证明材料的。 

学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书面创业休学申请，经所在学部（院

系）审核同意，由学生所在学部（院系）签报教务处，教务处组

织相关部门组成审核认定小组开展认定工作，审核通过的，学生

休学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。审核未通过的，学生可以按照个人需

要休学，休学时间计入学习年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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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学生应在得到学校同意后一周内办理离校手续。未

办理离校手续视为学生为在学状态，当前学期修读的课程及成绩

如实记载，达到试读或退学条件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四条  学生身心状况确实不适宜在校学习且学生本人不办

理休学手续的，学校可要求学生休学，向学生发出办理休学手续

的通知。学生应在通知发出一周内办理手续离校。逾期不办理休

学者，视作已处于休学状态，由学校直接执行其休学程序，要求

学生离校。  

第五条  学生休学期间相关事宜，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学生每次休学时间以一学期为最小单位，休学起迄时

间以学校核定为准。 

（二）学生在休学期间，学校予以保留学籍，但不予注册，

休学学生不享受在校注册学生权利。除应征入伍外，休学累计不

得超过两年。应征入伍的学生，学校可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，

保留学籍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。 

（三）学生休学期间的医药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学生在休学期间，若发生意外事故或侵权事件，学校

不承担责任。如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，学校依据《华东师范大学

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 

    第六条  学生最迟应在休学期满前一周向学校提交书面复学

申请，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复学注册。因病休学的学生，申请复学

时还须提供二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，经学校指定医院复查合格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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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复学。复查不合格者，应继续休学或退学。 

第七条  学生休学期满，逾期不办理复学手续者，学校将作

退学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 2017年 9 月 1日起实施，适用于全日制本

科学生，原《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休学与复学管理办法》（华师教

〔2011〕46号）自行废止。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30日印发   


